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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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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會公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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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能力測驗    說明                  

測驗範圍 高一、高二兩學年必修課程 

測驗目標 檢測就讀大學所需要的基本學科能力  

測驗難度 範圍較小，難度較低 

測驗科目 國、英、數、社、自五科，五科都必須應考 

測驗日程 106學年為106年1月20、21日 

測驗用途 

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考試入學、離島及
原住民學生甄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
警大申請入學、軍校甄選入學、進修學士班、部分
國外大學等招生管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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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能力測驗  考試範圍            

考科 測驗範圍 課綱依據 

國文 高一必修科目國文、高二必修科目國文  101課綱 

英文 高一必修科目英文、高二必修科目英文 99課綱 

數學 高一必修科目數學、高二必修科目數學A版 99課綱微調 

社會 
高一必修科目歷史、必修科目地理、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 
高二必修科目歷史、必修科目地理、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 

歷史-101課綱 
地理-99課綱 
公民與社會-99課綱 

自然 
必修科目基礎物理一、必修科目基礎化學（一） 
必修科目基礎生物(1)、必修科目基礎地球科學 
必修科目基礎物理二A、必修科目基礎化學（二） 

99課綱微調 
 

6 



學科能力測驗  五標 

標  準 說                明 

頂  標   該科成績位於第88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前  標   該科成績位於第75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均  標   該科成績位於第50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後  標   該科成績位於第25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底  標   該科成績位於第12百分位數之考生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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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及「考試入學」之 
                                     招  生  檢  定  標  準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說明           

測驗範圍 高中必修科目「英文」課綱所訂之1-4學期必修課程。 

測驗目標 提供各大學校院招生選才之參考。  

測驗內容 

涵蓋生活化、實用性之主題，情境包括家庭、校園、公共場所、社交
場合等。詞彙範圍以高中英文常用4500字詞為主，可參考大考中心高
中英文參考詞彙表第一至第四級
（http://www.ceec.edu.tw/Research/paper_doc/ce37/ce37.htm） 

測驗日程 
 106學年 第一次英聽測驗 (105/10/15) 
                 第二次英聽測驗 (105/12/17) 

測驗用途 
由大學校系自訂是否設為「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
入學」及「考試入學」之招生檢定項目或納為「個人申請
入學」審查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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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考試                                  

考試單位 
音樂、美術、體育三項術科考試由「大學術科考試
委員會聯合會」負責統一辦理，舞蹈、戲劇、國樂、
國劇與運動競技等術科考試，由相關校系自行辦理。

考試目的 藉由術科考試測驗學生程度，作為招生依據。  

考試日程 
106學年為：體育組（1/23～1/25） 

   音樂組（2/06～2/10） 
   美術組（2/10～2/11） 

考試用途 
可供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考試入學
及部分大學校系單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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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考試  項目說明                   

考科 測驗項目 

音樂 主修、副修、樂理、聽寫、視唱 

美術 素描、彩繪技法、創意表現、水墨書畫、美術鑑賞 

體育 
60公尺立姿快跑、20秒反覆側步、一分鐘屈膝仰臥
起坐、立定連續三次跳、1600公尺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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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科目考試                              

測驗範圍 包含高中三學年的必修及選修課程。 

測驗目標 主要在仔細篩選學生。  

測驗難度 範圍較大、難度較高。 

測驗科目 

國、英、數甲、數乙、化學、物理、生物、歷史、
地理、公民與社會10科，大學校系可以依據發展特
色及需要採計某些指定考科，考生可以根據自己的
興趣、能力以及志願校系自行選考考科。 

測驗日程 105學年為104年7月1、2、3日。 

測驗用途 作為大學考試入學、進修學士班分發之依據。 

11 



指定科目考試  考試範圍說明     

    考  科 範                         圍 課綱依據 

國文 高一必修科目國文、高二必修科目國文、高三必修科目國文 101課綱 

英文 高一必修科目英文、高二必修科目英文、高三必修科目英文 99課綱 

數學甲 
高一必修科目數學、高二必修科目數學B版、 

高三選修科目數學甲Ⅰ、高三選修科目數學甲Ⅱ 

99課綱微調 

數學乙 
高一必修科目數學、高二必修科目數學A版、 

高三選修科目數學乙Ⅰ、高三選修科目數學乙Ⅱ 

99課綱微調 

 

歷史 高一必修科目歷史、高二必修科目歷史、高三選修科目歷史 101課綱 

地理 高一必修科目地理、高二必修科目地理、高三選修科目地理 99課綱 

公民與社會 
高一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高二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 

高三選修科目公民與社會 

99課綱 

 

物理 必修科目基礎物理一、必修科目基礎物理二B、選修科目物理 99課綱微調 

化學 
必修科目基礎化學（一）、必修科目基礎化學（二）、 

必修科目基礎化學（三）、選修科目化學 

99課綱微調 

生物 
必修科目基礎生物（1）、必修科目基礎生物（2）、（應用
生物）選修科目生物 

99課綱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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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管道---繁星推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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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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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入學篩選流程 

比 
序 

符合校系之校排%/學測/英聽/術科門檻 

高中依學群推薦（排序） 

1高中校排百分比 

2-7學測級分或術科成績 
      或學科校排百分比 

1-7學群錄取 第8學群面試 

錄取 

推薦/錄取放棄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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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依學系性質分學群招生 

第一類學群 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學程) 

第二類學群 理、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類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第四類學群 音樂相關學系(學程) 

第五類學群 美術相關學系(學程) 

第六類學群 舞蹈相關學系(學程) 

第七類學群 體育相關學系(學程) 

第八類學群 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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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依學系性質分學群招生 

第一類學群 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學程) 

第二類學群 理、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類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第八類學群 醫學系 

17 



大學招生管道105年名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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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繁星推薦」名額至少(>=)為學

士班招生總量之10％ 繁星 

• 「個人申請」則以學士班招生總量之

45%為限(<=) 申請 

• 「考試分發」減為45% 考試分發 



甄選管道錄取人數比例逐年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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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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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 
  路徑 

個人申請 
  路徑 



資料查詢1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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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歷史
資料(105
年) 



資料查詢1繁星 
22 

查詢歷史
資料(105
年) 



資料查詢1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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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105
年篩選通
過級分 

查詢簡章 
  內容 

查詢錄取
結果 



高中端推薦要領 

推薦資格 

1.全程就讀、前四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 
   規定。 
2.各藝才班及體育班分別計算校排名百分比，並限被推薦至大 
   學4-7類與學生在校所學相關之學群。 

成績檢定 
   學科能力測驗、術科或英聽成績通過校系之檢定標準 
   ( 各校自訂 ) 

人數 / 順序 

1. 每學群至多推薦2名，如推薦超過1名時，須排定推薦順序，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依此做為分發 /  篩選之依據。 
2. 每名考生僅能被推薦至1校1學群，選填志願數依大學之規  
    定。 
3. 具原住民身份之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  
    加此招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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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1-7類學群分發作業 

分發過程 

1.依各大學校系所訂之學測成績檢定標準、術科考試 
    成績檢定標準、高中推薦優先順序及分發比序項目 
    進行第一輪分發作業，各大學錄取同一高中學生以
一名為限。 

2.校系於第一輪分發後仍有缺額者，就缺額校系依前 

   項分發作業原則進行第二輪分發。 

錄取限制 

第1-7類學群錄取生不得報名該學年度大學個人申請
入學，亦不得參加該學年度科技校院日間部四年制申
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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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第8類學群甄試作業 

篩選/甄試 

 
1. 第一階段篩選：由甄選會依大學校系所訂學測成績 
   檢定標準、高中推薦優先順序及比序項目進行篩選 
（第一輪），通過篩選學生各校至多1名；第一輪篩 
   選後如未達校系預定面試人數，再依前述原則進行 
   第二輪篩選，以達預定面試人數。 
2.面試人數由各校系自訂，至多為招生名額之3倍率 
   或50人。 
3.通過篩選學生需參加面試，面試內容由各校自訂， 
   併同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辦理。 
4.錄取：依面試成績決定錄取結果，不列備取。 

26 



繁星推薦第8類學群推薦及錄取後限制 

第8學群篩選 

錄取 
錄取未放棄資格之限制 

第8學群面試 

推薦後申請校系之限制 

錄取後申請入學之限制 

1.錄取生於個人申請所有錄取校系視同無效，不 
   得參加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登記。 
2.錄取生未於規定期限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 
   報名該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招生及四技二專各 
   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學生如獲推薦至A校醫學系，並通過第1階段篩選，
不得再於個人申請報名A校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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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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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 
  路徑 

個人申請 
  路徑 



資料查詢2個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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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歷史
資料 



資料查詢2個人申請 
30 

查詢歷年
篩選通過
級分 

查詢簡章 
  內容 

查詢錄取
結果 

查詢篩選
通過級分 

查詢分發
結果 



個人申請入學流程 

個人申請入學 

英聽/學測/術科 

報名（最多六校系） 

大學甄試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正備取生上網登記 
就讀志願序 錄取生聲明放棄後始得參加 

指考之登記分發 

備審資料 全面電子化上傳 

大學自辦 
甄試時程 

106/3/24~4/23間之 
週五、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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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公告錄取名單 

篩選 



個人申請入學—關於級分倍率篩選 1 

校系別 
學測分數之倍率篩選 

科目 國 英 數 自 社 總級分 同級分篩選 

甲校A系
( 7名 ) 

倍率 5 4 3 6   

通過級分 - -   

1.假設該校系申請入學管道預計招收7名學生。 
2.先從報名學生以「總級分」成績(最高倍率)擇優選取(招生名額)×(篩選倍  
   率) 7×6=42人。 
3.再從這42人中，以「國文」成績(倍率次高)擇優選取7×5=35人， 
4.再從這35人中，以「英文」成績(再次低篩選倍率)擇優選取7×4=28人。 
5.最後再從28人中，以「社會」成績(最低篩選倍率)擇優選取7×3=21人。 
6.這21人即通過第一階段級分篩選，得參加大學第二階段項目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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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入學—關於級分倍率篩選 2 

校系別 
學測分數之倍率篩選/前一年最低級分資訊 

科目 國 英 數 自 社 總級分 同級分篩選 

乙校C系 
( 7名 ) 

倍率 - 3 3 3 - -   

通過級分 - 43 - -   

    這指的是：該校系直接以英+數+自三科級分加總，取
3倍的錄取人數進入第二階段甄試，即三科級分加總至少要
43級分以上才可以通過篩選門檻，進入第二階段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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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入學—關於同級分篩選 

校系別 
學測分數之倍率篩選/前一年最低級分資訊 

科目 國 英 數 自 社 總級分 同級分篩選 

丙校E系 

倍率 - 5 3 3 - -   

通過級分 - 14 27 - -  69 

   這裡指的是：通過英文5倍率（14級分以上）篩選的考生，數+自
二科級分加總28級分以上者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甄試；而數+自二科級分
加總27級分的人數超過剩下的名額，需以總級分再篩選一次，要達69
級分以上才可進入第二階段甄試。 

 
若某生數+自二科級分加總為28級分，即使總級分只有67級分，還

是優先進入第二階段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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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入學—關於錄取 

甄選總成績（有校系差異）= 

（學測採計科目及方式） * 總成績百分比            

+ 指定項目成績 *總成績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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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總成績採計的差異-校系選才特色 

校系 

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及佔總成績比例舉例說明 

學測成績 

採計方式 
佔甄選總成績比例 指定項目 

佔甄選總成績 

比例 

A 
國*1.50  

40% 
審查資料 10%  

英*2.00  面試  50%  

B 

國*1.25  

25% 

英文綜合測驗  25%  

英*2.00  英文作文與翻譯  25%  

社*1.00  英文口試  25%  

C 
國*1.00  

60% 
英文綜合測驗  20%  

英*2.00  英文作文與翻譯  20%  

D 
  

0% 
審查資料 50%  

  英文口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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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入學 

術科考試(檢定或採計) 

考試入學 

指定科目考試 
採計3~5科（含術科） 

高中英聽測驗(檢定)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 

網路選填志願及分發 

大學各校系自訂 
不同加重科目 
不同加重比例 

25%、 50%、75% 、100% 

學科能力測驗 
檢定科目最多2科 

各考科組合總分未通過最
低登記標準不得登記分發 

志願數最多可填1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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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 

重要 
變革 

方案簡介 

      入學管道介紹 

              重要變革 

招生重要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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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  重要變革 
39 

繁星推薦新增 

第八學群 

(醫學系) 

參加第二階段面試 

備審資料電子化 

上傳送件 

線上書審 



104學年度  重要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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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入學管道 

  英聽測驗 
學科能力 
測驗 

術科考試 
指定科目 
考試 

繁星推薦
入學 

檢定 (V) V (V)    

採計         

參酌   (V)  (V)    

個人申請
入學 

檢定 (V) V (V)   

採計   (V) (V)   

參酌   (V) (V)   

考試入學 

檢定 (V) (V) (V)    V *  

採計     (V) V 

參酌     (V) V 

註1.(V)表示得選用。 
註2.英聽測驗亦可納為「個人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之一。 
註3.*各考科組合總分未通過最低登記標準不得登記分發。 

  106學年度相關考試成績之使用(依正式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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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  英聽測驗成績採計情形 
42 

項
次 

採計情形 校系數 

1 採計學系總數 
 

95系 
 

2 採A級 15系(二、三類組的系：陽明牙醫系、護
理系，高醫牙醫系、藥學系，中山醫牙
醫系，中興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3 採B級 63系 

4 採C級 17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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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  錄取分數(以醫學系為例) 



106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 

重要 
日程 

方案簡介 

      入學管道介紹 

               重要變革 

招生重要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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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管道  重要日程表 
（各項考試及招生日期均以106學年度正式簡章為準） 

日期\管道 繁星推薦入學 個人申請入學 考試入學 

105/08 發售英聽測驗簡章(8/5起)   

105/09 英聽測驗報名(9/5～9/9)    

105/09 發售學科能力測驗及術科測驗簡章(9/27起)   

105/10 
~105/11 

英聽測驗(1) (10/15) 

寄發英聽測驗(1)成績單(10/28) 

發售考試入學簡章
（11/9起） 

學科能力測驗報名（10/27～11/10） 

術科考試報名（10/27～11/10） 

英聽測驗(2)報名(11/4～11/10) 

發售繁星推薦入學簡章
（11/09） 

發售個人申請入學簡章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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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管道 繁星推薦入學 個人申請入學 考試入學 

105/12 

 

~106/01 
 

英聽測驗(2) (12/17) 
寄發英聽測驗(2)成績單(12/30) 

  
學科能力測驗考試（1/20~1/21） 

106/02 

術科考試體育組（2/23～1/25） 
音樂組（2/06～2/10） 
美術組（2/10～2/11） 

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2/16） 
、術科成績單（2/20） 

發售指定科目考試
簡章(3/31起) 

申請學測成績及術科考試成績複查(2/17～2/22) 

106/03 

1.繁星推薦繳費及報名
（3/1～3/2） 

2.公告第1～7類學群錄取
名單及第8類學群通過第1

階段篩選結果（3/7） 

1.個人申請繳費 
（3/7～3/10） 
2.個人申請報名 
（3/8～3/10） 

106學年度多元入學管道    重要日程表 
（各項考試及招生日期以106學年度簡章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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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管道 繁星推薦入學 個人申請入學 考試入學 

106/03 

1.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3/15） 

2.大學醫學系辦理第8類學群 

    第2階段面試（3/24~4/23 

    期間之週五、六、日） 

1.公告第一階段(學測、術科成績)篩

選結果（3/16） 

2.大學寄發指定項目甄試通知、繳

交甄試費用（大學自訂） 

3.大學校系辦理指定項目甄試 

（3/24~4/23期間之週五、六、日） 

  

106/04 

1.大學醫學系公告第 8 類學群第

2階段面試錄取名（4/27前）  

1.寄發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通行碼 

   (  4/13 ) 

2.大學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甄選總

成績單（4/27前） 

 

106學年度多元入學管道    重要日程表 
（各項考試及招生日期以106學年度簡章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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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管道 繁星推薦入學 個人申請入學 考試入學 

106/05 

1.甄選委員會統一公告第 

8 類學群錄取名單（5/1） 

2.第 8 類學群錄取生放棄

入學資格截止（5/12） 

 

1.正備取生向甄選委員會登記

就讀志願序（5/2～5/3） 

2.公告統一分發結果（5/09） 

3.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5/12） 

1.指定科目考試報名 

（暫訂5/2～5/17） 

2.發售考試入學登記分發相關資

訊（暫訂5/6） 

3.登記資格審查繳件 

(5/2～5/31) 

106/07     

   指定科目考試（7/1~7/3） 

1.寄發成績單（暫訂7/18） 

2.公布考科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    

   及最低登記標準（暫訂7/18） 

3.繳交登記費（暫訂7/18~7/28） 

4.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7/24~7/28） 

106/08     考試入學錄取公告（8/8） 

106學年度多元入學管道    重要日程表 
（各項考試及招生日期以106學年度簡章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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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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